光盘压制合同
委托单位（甲方）：
受托单位（乙方）：北京中光祥丰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严格遵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有关音像制品的有关规定。经友好协商，就委托制作光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共同信守：
1、 委托复制项目及费用

	节目名称
	媒体形态
	数量/片
	单价/元
	母盘费
	总价/元

	
	
	
	
	
	

	大写：

	备注：


2、 节目源及复制母盘的交接，制作及保管
1、甲方将于     年   月   日之前提供节目源或复制母盘，并办理交接手续。

2、甲方提供的节目源类别： CD-R  光盘     个
                          DVD-R 光盘     个
3、提供复制母盘的相关事项，由甲方直接提供。

4、甲方保证所提供的节目源或复制母盘的质量上符合要求，如甲方所提供的节目源或复制母盘有问题造成甲方复制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概由甲方自行负责。

3、 盘面印刷的相关事宜：

1、 甲方要求该节目的盘面采用五色平面印刷方式。

2、 甲方提供的印刷胶片应符合以下要求：

盘片上印刷图案的直径在11.8cm以内为宜，盘内小圆处的直径应大于3.6cm;所有内外圆均应为同心圆。
4、 交货时间、方式、地点及费用

1、交货日期：      年    月    日
2、如因甲方提供的节目源或复制母盘有质量问题而导致乙方不能如期交货，则应由甲方自行负责，其交货时间将顺延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如因甲方末按规定时间向乙方提供盘面印刷设计稿，其交货时间将顺延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3、 交货方式（1）甲方自提  （2）乙方送货 （3）乙方代办发运

4、 交货地点：

5、 发货费用：

1、 验收标准和验收方式
2、 乙方保证所复制产品的质量达到甲方提供的样盘。节目源或复制的要求（将以甲方所提供的母盘或节目源的检测参数为准，凡被检测的复制门口的参数在允许值范围之内的均应视为合格。若甲方与乙方使用的检测设备不相同时，将以乙方的为准）或者乙方保证所复制产品能在本合同所约定的光盘播放机或光盘光驱上正常播放或运行。
3、 本合同的产品质量问题的提出异议期为30日。
5、 付款结算方式及时间

自本合同签字盖章之日起甲方向乙方预付全部货款的   %，余款在交货之日付清。

6、 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1、 甲方委托乙方加工复制的电子出版物等均应符合国家政策和法规并且应提供有效的证明文件。

2、 甲方应对所委托复制节目的内容、著作权及邻接权负全部法律责任，如果因甲方的委托复制行为引起纠纷，将由甲方承担一切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甲方应赔偿给乙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3、 甲方应严格依照本合同履行付款义务，如果甲方末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应按货款总金额以日千分之五的比例向乙方赔付违约金。

7、 其它
1、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名后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执一份，乙方执一份。本合同末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并以书面形式作为合同的附件，本合同的附件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甲乙双方若因本合同的条款发生纠纷，将由双方协商解决。若经协商无效，可诉讼法律，本合同诉讼管辖法院为乙方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

甲方经办人：（签名或盖章）                  乙方经办人：（签名或盖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010-62129678
地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7号704室
日期：                                     日期：







